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301號

原      告  李辰浩  

0000000000000000

            李銣琳  

            李雅娟  

            李寶珠  

            李銣珮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維立律師

            賴邵軒律師

            鄒純忻律師

共      同

複  代理人  郭驊漪律師

被      告  敦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游玉坤  

被      告  宏騰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騰為  

訴訟代理人  游玉坤  

被      告  劉璇   

0000000000000000

參  加  人  智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楊國志  

訴訟代理人  吳文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第三人異議之訴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24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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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參加訴訟費用由參加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原告原起訴係聲明「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司執助字第3

6號強制執行事件，就起訴狀附表所示房屋（即基地坐落桃

園市○○區○○段00地號土地，建號為同段2000至2008號，

門牌號碼為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2至5樓、130號1至

5樓，含共有部分2009建號房屋及停車位，下合稱系爭房

屋）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嗣變更為「臺灣桃

園地方法院113年度司執助字第36號、112年度司執全助第43

號及113年度司執字第14169號強制執行事件，就系爭房屋所

為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本院卷一第76頁)，係追加

併案執行之強制執行事件，且原告於起訴時已列上開強制執

行事件之債權人為被告，應認與起訴之原因事實相同，除原

告請求撤銷112年度司執全助第43號之執行程序係屬重複

起訴由本院另以裁定駁回外，其餘追加合於民事訴訟法第2

55條第1項第2款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出資由參加人在桃園市○○區○○段00○00

○00地號土地興建系爭房屋，並於民國105年4月28日簽訂委

建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且已給付新臺幣（下同）3,00

0萬元承攬款項予參加人，故系爭房屋於108年12月10日建築

完成時，即由原告原始取得系爭房屋之所有權，有足以排除

強制執行之權利。詎被告主張系爭房屋為參加人所有，分別

聲請強制執行拍賣系爭房屋（執行債權人及執行案號詳如附

表，下合稱系爭執行程序），系爭執行程序尚未終結，爰依

強制執行法第15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對於

系爭房屋所為之系爭執行程序應予撤銷。

二、參加人輔助原告陳稱：系爭房屋為原告出資、參加人興建，

未約定參加人分得系爭房屋。參加人未經原告同意，向桃園

市政府建築管理處申請變更系爭房屋之起造人為參加人，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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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才與原告於107年3月2日簽立借名協議書，系爭房屋所有

權才會登記在參加人名下等語。

三、被告則以：

　㈠敦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宏騰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系爭

房屋於110年2月18日完成第一次登記，登記之所有權人為參

加人，依土地法第43條規定，此登記有絕對效力，至於原告

與參加人間內部關係，與善意第三人之被告無涉。原告非系

爭房屋所有權人，提起本件訴訟顯無理由等語置辯，並聲

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劉璇：依系爭契約第18條，原告尚未付清委建價款3,500萬

元前非系爭房屋所有權人，且系爭房屋於108年12月10日建

築完成迄今已5年多，原告遲未對參加人請求返還系爭房

屋，視同承認參加人為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原告非系爭房

屋所有權人，無權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等語置辯，並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第三人就執行標的物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者，得於

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

強制執行法第15條定有明文。如附表編號1、3就系爭房屋之

執行程序尚未終結，有本院民事紀錄科查詢表在卷可參（本

院卷一第407頁），合先說明。

  ㈡次按，自己出資建築之建築物，於建築完成時，取得建築物

之所有權。因其取得所有權，係屬原始取得性質，故不適用

民法第758條所定非經登記不生效力之規定。查系爭契約約

定為原告提供土地及出資由參加人興建，且未約定參加人可

分得系爭房屋及土地（本院卷一第27至34頁），應屬承攬性

質，即由出資人原告取得系爭房屋之所有權。至於系爭契約

第14條僅係約定由參加人指定代理人（例如地政士）辦理移

轉登記之行政手續，並非約定系爭房屋及土地登記於參加人

名下。而系爭契約第18條係約定原告未付清承攬款項前不得

將系爭契約之權利義務讓與他人，非謂原告未付清承攬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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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能取得系爭房屋所有權。

　㈢惟按，強制執行法第15條所定之第三人異議之訴，以排除執

行標的物之強制執行為目的，故該條所謂第三人就執行標的

物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者，係指對於執行標的物有所

有權、典權、留置權、質權存在情形之一者而言，若為執行

標的之不動產係登記於執行債務人名下，縱令該第三人（原

告）與執行債務人間有借名登記或信託登記之情形，僅享有

依借名登記或信託登記關係，得請求執行債務人返還該不動

產所有權之債權而已（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142號民

事判決意旨參照）。

　㈣查原告與參加人於107年3月2日簽立借名協議書（本院卷一

第235、236頁），約定原告借用參加人名義擔任起造人，且

第2條記載「甲方（原告）得隨時終止本協議。一旦終止，

乙方（參加人）應立即無條件配合辦理前開不動產之起造人

變更、所有權移轉或清償銀行貸款、塗銷抵押登記等手

續。」，顯然除了系爭房屋起造人名義外，亦有約定將系爭

房屋之所有權借名登記予參加人，則原告與參加人間就系爭

房屋之所有權存在借名登記關係，嗣參加人依前開借名協議

書之約定，於110年2月18日辦畢系爭房屋第一次登記後，參

加人即為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本院卷一第107頁至123

頁），原告僅取得於終止借名關係後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

或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規定，請求參加人移轉系爭房屋所

有權登記予原告之債權而已。

  ㈤原告與參加人雖於110年9月30日簽立終止借名契約（本院卷

一第237、238頁），然原告僅有請求參加人返還系爭房屋之

債權，原告既非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自無排除系爭執行程

序之權利。從而，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15條規定，請求撤銷

如附表編號1、3對於系爭房屋所為之系爭執行程序，為無理

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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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予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6條本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5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吳佩玲

附表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5　　日

　　　　　　　　　　　　　　　書記官　龍明珠　　　　　　

　　 

編號 債權人 債務人 執行名義 聲請執行金額 執行案號 備註

1 敦楊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

宏騰開發建設

股份有限公司

智寶建設

股份有限

公司

新北地院112年

度司票字第5840

號裁定

1,950萬元 本院113年度司

執助字第36號

新北地院112司

執189852號囑託

執行

2 協坤建設股份

有限公司

智寶建設

股份有限

公司

新北地院112年

度司裁全字第21

號假扣押裁定

2,400萬元 本院112年度司

執全助字第43號

新北地院112年

度司執全字第54

號囑託執行

3 劉璇 智寶建設

股份有限

公司

新北地院112年

度司票字第3986

號裁定

85萬元 本院113年度司

執字第14169號

小計 4,43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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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301號
原      告  李辰浩  


            李銣琳  
            李雅娟  
            李寶珠  
            李銣珮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維立律師
            賴邵軒律師
            鄒純忻律師
共      同
複  代理人  郭驊漪律師
被      告  敦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游玉坤  
被      告  宏騰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騰為  
訴訟代理人  游玉坤  
被      告  劉璇    


參  加  人  智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國志  
訴訟代理人  吳文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第三人異議之訴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參加訴訟費用由參加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原告原起訴係聲明「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司執助字第36號強制執行事件，就起訴狀附表所示房屋（即基地坐落桃園市○○區○○段00地號土地，建號為同段2000至2008號，門牌號碼為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2至5樓、130號1至5樓，含共有部分2009建號房屋及停車位，下合稱系爭房屋）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嗣變更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司執助字第36號、112年度司執全助第43號及113年度司執字第14169號強制執行事件，就系爭房屋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本院卷一第76頁)，係追加併案執行之強制執行事件，且原告於起訴時已列上開強制執行事件之債權人為被告，應認與起訴之原因事實相同，除原告請求撤銷112年度司執全助第43號之執行程序係屬重複起訴由本院另以裁定駁回外，其餘追加合於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出資由參加人在桃園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興建系爭房屋，並於民國105年4月28日簽訂委建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且已給付新臺幣（下同）3,000萬元承攬款項予參加人，故系爭房屋於108年12月10日建築完成時，即由原告原始取得系爭房屋之所有權，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詎被告主張系爭房屋為參加人所有，分別聲請強制執行拍賣系爭房屋（執行債權人及執行案號詳如附表，下合稱系爭執行程序），系爭執行程序尚未終結，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5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對於系爭房屋所為之系爭執行程序應予撤銷。
二、參加人輔助原告陳稱：系爭房屋為原告出資、參加人興建，未約定參加人分得系爭房屋。參加人未經原告同意，向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申請變更系爭房屋之起造人為參加人，嗣後才與原告於107年3月2日簽立借名協議書，系爭房屋所有權才會登記在參加人名下等語。
三、被告則以：
　㈠敦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宏騰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系爭房屋於110年2月18日完成第一次登記，登記之所有權人為參加人，依土地法第43條規定，此登記有絕對效力，至於原告與參加人間內部關係，與善意第三人之被告無涉。原告非系爭房屋所有權人，提起本件訴訟顯無理由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劉璇：依系爭契約第18條，原告尚未付清委建價款3,500萬元前非系爭房屋所有權人，且系爭房屋於108年12月10日建築完成迄今已5年多，原告遲未對參加人請求返還系爭房屋，視同承認參加人為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原告非系爭房屋所有權人，無權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第三人就執行標的物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者，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強制執行法第15條定有明文。如附表編號1、3就系爭房屋之執行程序尚未終結，有本院民事紀錄科查詢表在卷可參（本院卷一第407頁），合先說明。
  ㈡次按，自己出資建築之建築物，於建築完成時，取得建築物之所有權。因其取得所有權，係屬原始取得性質，故不適用民法第758條所定非經登記不生效力之規定。查系爭契約約定為原告提供土地及出資由參加人興建，且未約定參加人可分得系爭房屋及土地（本院卷一第27至34頁），應屬承攬性質，即由出資人原告取得系爭房屋之所有權。至於系爭契約第14條僅係約定由參加人指定代理人（例如地政士）辦理移轉登記之行政手續，並非約定系爭房屋及土地登記於參加人名下。而系爭契約第18條係約定原告未付清承攬款項前不得將系爭契約之權利義務讓與他人，非謂原告未付清承攬款項前不能取得系爭房屋所有權。
　㈢惟按，強制執行法第15條所定之第三人異議之訴，以排除執行標的物之強制執行為目的，故該條所謂第三人就執行標的物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者，係指對於執行標的物有所有權、典權、留置權、質權存在情形之一者而言，若為執行標的之不動產係登記於執行債務人名下，縱令該第三人（原告）與執行債務人間有借名登記或信託登記之情形，僅享有依借名登記或信託登記關係，得請求執行債務人返還該不動產所有權之債權而已（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14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㈣查原告與參加人於107年3月2日簽立借名協議書（本院卷一第235、236頁），約定原告借用參加人名義擔任起造人，且第2條記載「甲方（原告）得隨時終止本協議。一旦終止，乙方（參加人）應立即無條件配合辦理前開不動產之起造人變更、所有權移轉或清償銀行貸款、塗銷抵押登記等手續。」，顯然除了系爭房屋起造人名義外，亦有約定將系爭房屋之所有權借名登記予參加人，則原告與參加人間就系爭房屋之所有權存在借名登記關係，嗣參加人依前開借名協議書之約定，於110年2月18日辦畢系爭房屋第一次登記後，參加人即為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本院卷一第107頁至123頁），原告僅取得於終止借名關係後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或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規定，請求參加人移轉系爭房屋所有權登記予原告之債權而已。
  ㈤原告與參加人雖於110年9月30日簽立終止借名契約（本院卷一第237、238頁），然原告僅有請求參加人返還系爭房屋之債權，原告既非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自無排除系爭執行程序之權利。從而，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15條規定，請求撤銷如附表編號1、3對於系爭房屋所為之系爭執行程序，為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予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6條本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5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吳佩玲
附表
		編號

		債權人

		債務人

		執行名義

		聲請執行金額

		執行案號

		備註



		1

		敦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宏騰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智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地院112年度司票字第5840號裁定

		1,950萬元

		本院113年度司執助字第36號

		新北地院112司執189852號囑託執行



		2

		協坤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智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地院112年度司裁全字第21號假扣押裁定

		2,400萬元

		本院112年度司執全助字第43號

		新北地院112年度司執全字第54號囑託執行



		3

		劉璇

		智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地院112年度司票字第3986號裁定

		85萬元

		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14169號

		




		


		小計

		


		


		4,435萬元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5　　日
　　　　　　　　　　　　　　　書記官　龍明珠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301號

原      告  李辰浩  



            李銣琳  

            李雅娟  

            李寶珠  

            李銣珮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維立律師

            賴邵軒律師

            鄒純忻律師

共      同

複  代理人  郭驊漪律師

被      告  敦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游玉坤  

被      告  宏騰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騰為  

訴訟代理人  游玉坤  

被      告  劉璇    



參  加  人  智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國志  

訴訟代理人  吳文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第三人異議之訴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24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參加訴訟費用由參加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原告原起訴係聲明「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司執助字第36號強制執行事件，就起訴狀附表所示房屋（即基地坐落桃園市○○區○○段00地號土地，建號為同段2000至2008號，門牌號碼為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2至5樓、130號1至5樓，含共有部分2009建號房屋及停車位，下合稱系爭房屋）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嗣變更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司執助字第36號、112年度司執全助第43號及113年度司執字第14169號強制執行事件，就系爭房屋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本院卷一第76頁)，係追加併案執行之強制執行事件，且原告於起訴時已列上開強制執行事件之債權人為被告，應認與起訴之原因事實相同，除原告請求撤銷112年度司執全助第43號之執行程序係屬重複起訴由本院另以裁定駁回外，其餘追加合於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出資由參加人在桃園市○○區○○段00○00○00地

    號土地興建系爭房屋，並於民國105年4月28日簽訂委建契約

    書（下稱系爭契約），且已給付新臺幣（下同）3,000萬元

    承攬款項予參加人，故系爭房屋於108年12月10日建築完成

    時，即由原告原始取得系爭房屋之所有權，有足以排除強制

    執行之權利。詎被告主張系爭房屋為參加人所有，分別聲請

    強制執行拍賣系爭房屋（執行債權人及執行案號詳如附表，

    下合稱系爭執行程序），系爭執行程序尚未終結，爰依強制

    執行法第15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對於系爭

    房屋所為之系爭執行程序應予撤銷。

二、參加人輔助原告陳稱：系爭房屋為原告出資、參加人興建，

    未約定參加人分得系爭房屋。參加人未經原告同意，向桃園

    市政府建築管理處申請變更系爭房屋之起造人為參加人，嗣

    後才與原告於107年3月2日簽立借名協議書，系爭房屋所有

    權才會登記在參加人名下等語。

三、被告則以：

　㈠敦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宏騰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系爭

    房屋於110年2月18日完成第一次登記，登記之所有權人為參

    加人，依土地法第43條規定，此登記有絕對效力，至於原告

    與參加人間內部關係，與善意第三人之被告無涉。原告非系

    爭房屋所有權人，提起本件訴訟顯無理由等語置辯，並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㈡劉璇：依系爭契約第18條，原告尚未付清委建價款3,500萬元

    前非系爭房屋所有權人，且系爭房屋於108年12月10日建築

    完成迄今已5年多，原告遲未對參加人請求返還系爭房屋，

    視同承認參加人為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原告非系爭房屋所

    有權人，無權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

    之訴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第三人就執行標的物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者，得於

    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

    強制執行法第15條定有明文。如附表編號1、3就系爭房屋之

    執行程序尚未終結，有本院民事紀錄科查詢表在卷可參（本

    院卷一第407頁），合先說明。

  ㈡次按，自己出資建築之建築物，於建築完成時，取得建築物

    之所有權。因其取得所有權，係屬原始取得性質，故不適用

    民法第758條所定非經登記不生效力之規定。查系爭契約約

    定為原告提供土地及出資由參加人興建，且未約定參加人可

    分得系爭房屋及土地（本院卷一第27至34頁），應屬承攬性

    質，即由出資人原告取得系爭房屋之所有權。至於系爭契約

    第14條僅係約定由參加人指定代理人（例如地政士）辦理移

    轉登記之行政手續，並非約定系爭房屋及土地登記於參加人

    名下。而系爭契約第18條係約定原告未付清承攬款項前不得

    將系爭契約之權利義務讓與他人，非謂原告未付清承攬款項

    前不能取得系爭房屋所有權。

　㈢惟按，強制執行法第15條所定之第三人異議之訴，以排除執

    行標的物之強制執行為目的，故該條所謂第三人就執行標的

    物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者，係指對於執行標的物有所

    有權、典權、留置權、質權存在情形之一者而言，若為執行

    標的之不動產係登記於執行債務人名下，縱令該第三人（原

    告）與執行債務人間有借名登記或信託登記之情形，僅享有

    依借名登記或信託登記關係，得請求執行債務人返還該不動

    產所有權之債權而已（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142號民

    事判決意旨參照）。

　㈣查原告與參加人於107年3月2日簽立借名協議書（本院卷一第235、236頁），約定原告借用參加人名義擔任起造人，且第2條記載「甲方（原告）得隨時終止本協議。一旦終止，乙方（參加人）應立即無條件配合辦理前開不動產之起造人變更、所有權移轉或清償銀行貸款、塗銷抵押登記等手續。」，顯然除了系爭房屋起造人名義外，亦有約定將系爭房屋之所有權借名登記予參加人，則原告與參加人間就系爭房屋之所有權存在借名登記關係，嗣參加人依前開借名協議書之約定，於110年2月18日辦畢系爭房屋第一次登記後，參加人即為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本院卷一第107頁至123頁），原告僅取得於終止借名關係後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或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規定，請求參加人移轉系爭房屋所有權登記予原告之債權而已。

  ㈤原告與參加人雖於110年9月30日簽立終止借名契約（本院卷

    一第237、238頁），然原告僅有請求參加人返還系爭房屋之

    債權，原告既非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自無排除系爭執行程

    序之權利。從而，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15條規定，請求撤銷

    如附表編號1、3對於系爭房屋所為之系爭執行程序，為無理

    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

    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予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6條本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5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吳佩玲

附表

編號 債權人 債務人 執行名義 聲請執行金額 執行案號 備註 1 敦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宏騰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智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地院112年度司票字第5840號裁定 1,950萬元 本院113年度司執助字第36號 新北地院112司執189852號囑託執行 2 協坤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智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地院112年度司裁全字第21號假扣押裁定 2,400萬元 本院112年度司執全助字第43號 新北地院112年度司執全字第54號囑託執行 3 劉璇 智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地院112年度司票字第3986號裁定 85萬元 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14169號   小計   4,435萬元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5　　日

　　　　　　　　　　　　　　　書記官　龍明珠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301號
原      告  李辰浩  


            李銣琳  
            李雅娟  
            李寶珠  
            李銣珮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維立律師
            賴邵軒律師
            鄒純忻律師
共      同
複  代理人  郭驊漪律師
被      告  敦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游玉坤  
被      告  宏騰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騰為  
訴訟代理人  游玉坤  
被      告  劉璇    


參  加  人  智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國志  
訴訟代理人  吳文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第三人異議之訴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參加訴訟費用由參加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原告原起訴係聲明「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司執助字第36號強制執行事件，就起訴狀附表所示房屋（即基地坐落桃園市○○區○○段00地號土地，建號為同段2000至2008號，門牌號碼為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2至5樓、130號1至5樓，含共有部分2009建號房屋及停車位，下合稱系爭房屋）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嗣變更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司執助字第36號、112年度司執全助第43號及113年度司執字第14169號強制執行事件，就系爭房屋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本院卷一第76頁)，係追加併案執行之強制執行事件，且原告於起訴時已列上開強制執行事件之債權人為被告，應認與起訴之原因事實相同，除原告請求撤銷112年度司執全助第43號之執行程序係屬重複起訴由本院另以裁定駁回外，其餘追加合於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出資由參加人在桃園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興建系爭房屋，並於民國105年4月28日簽訂委建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且已給付新臺幣（下同）3,000萬元承攬款項予參加人，故系爭房屋於108年12月10日建築完成時，即由原告原始取得系爭房屋之所有權，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詎被告主張系爭房屋為參加人所有，分別聲請強制執行拍賣系爭房屋（執行債權人及執行案號詳如附表，下合稱系爭執行程序），系爭執行程序尚未終結，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5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對於系爭房屋所為之系爭執行程序應予撤銷。
二、參加人輔助原告陳稱：系爭房屋為原告出資、參加人興建，未約定參加人分得系爭房屋。參加人未經原告同意，向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申請變更系爭房屋之起造人為參加人，嗣後才與原告於107年3月2日簽立借名協議書，系爭房屋所有權才會登記在參加人名下等語。
三、被告則以：
　㈠敦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宏騰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系爭房屋於110年2月18日完成第一次登記，登記之所有權人為參加人，依土地法第43條規定，此登記有絕對效力，至於原告與參加人間內部關係，與善意第三人之被告無涉。原告非系爭房屋所有權人，提起本件訴訟顯無理由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劉璇：依系爭契約第18條，原告尚未付清委建價款3,500萬元前非系爭房屋所有權人，且系爭房屋於108年12月10日建築完成迄今已5年多，原告遲未對參加人請求返還系爭房屋，視同承認參加人為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原告非系爭房屋所有權人，無權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第三人就執行標的物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者，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強制執行法第15條定有明文。如附表編號1、3就系爭房屋之執行程序尚未終結，有本院民事紀錄科查詢表在卷可參（本院卷一第407頁），合先說明。
  ㈡次按，自己出資建築之建築物，於建築完成時，取得建築物之所有權。因其取得所有權，係屬原始取得性質，故不適用民法第758條所定非經登記不生效力之規定。查系爭契約約定為原告提供土地及出資由參加人興建，且未約定參加人可分得系爭房屋及土地（本院卷一第27至34頁），應屬承攬性質，即由出資人原告取得系爭房屋之所有權。至於系爭契約第14條僅係約定由參加人指定代理人（例如地政士）辦理移轉登記之行政手續，並非約定系爭房屋及土地登記於參加人名下。而系爭契約第18條係約定原告未付清承攬款項前不得將系爭契約之權利義務讓與他人，非謂原告未付清承攬款項前不能取得系爭房屋所有權。
　㈢惟按，強制執行法第15條所定之第三人異議之訴，以排除執行標的物之強制執行為目的，故該條所謂第三人就執行標的物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者，係指對於執行標的物有所有權、典權、留置權、質權存在情形之一者而言，若為執行標的之不動產係登記於執行債務人名下，縱令該第三人（原告）與執行債務人間有借名登記或信託登記之情形，僅享有依借名登記或信託登記關係，得請求執行債務人返還該不動產所有權之債權而已（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14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㈣查原告與參加人於107年3月2日簽立借名協議書（本院卷一第235、236頁），約定原告借用參加人名義擔任起造人，且第2條記載「甲方（原告）得隨時終止本協議。一旦終止，乙方（參加人）應立即無條件配合辦理前開不動產之起造人變更、所有權移轉或清償銀行貸款、塗銷抵押登記等手續。」，顯然除了系爭房屋起造人名義外，亦有約定將系爭房屋之所有權借名登記予參加人，則原告與參加人間就系爭房屋之所有權存在借名登記關係，嗣參加人依前開借名協議書之約定，於110年2月18日辦畢系爭房屋第一次登記後，參加人即為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本院卷一第107頁至123頁），原告僅取得於終止借名關係後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或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規定，請求參加人移轉系爭房屋所有權登記予原告之債權而已。
  ㈤原告與參加人雖於110年9月30日簽立終止借名契約（本院卷一第237、238頁），然原告僅有請求參加人返還系爭房屋之債權，原告既非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自無排除系爭執行程序之權利。從而，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15條規定，請求撤銷如附表編號1、3對於系爭房屋所為之系爭執行程序，為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予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6條本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5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吳佩玲
附表
		編號

		債權人

		債務人

		執行名義

		聲請執行金額

		執行案號

		備註



		1

		敦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宏騰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智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地院112年度司票字第5840號裁定

		1,950萬元

		本院113年度司執助字第36號

		新北地院112司執189852號囑託執行



		2

		協坤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智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地院112年度司裁全字第21號假扣押裁定

		2,400萬元

		本院112年度司執全助字第43號

		新北地院112年度司執全字第54號囑託執行



		3

		劉璇

		智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地院112年度司票字第3986號裁定

		85萬元

		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14169號

		




		


		小計

		


		


		4,435萬元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5　　日
　　　　　　　　　　　　　　　書記官　龍明珠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301號

原      告  李辰浩  



            李銣琳  

            李雅娟  

            李寶珠  

            李銣珮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維立律師

            賴邵軒律師

            鄒純忻律師

共      同

複  代理人  郭驊漪律師

被      告  敦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游玉坤  

被      告  宏騰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騰為  

訴訟代理人  游玉坤  

被      告  劉璇    



參  加  人  智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國志  

訴訟代理人  吳文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第三人異議之訴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參加訴訟費用由參加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原告原起訴係聲明「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司執助字第36號強制執行事件，就起訴狀附表所示房屋（即基地坐落桃園市○○區○○段00地號土地，建號為同段2000至2008號，門牌號碼為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2至5樓、130號1至5樓，含共有部分2009建號房屋及停車位，下合稱系爭房屋）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嗣變更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司執助字第36號、112年度司執全助第43號及113年度司執字第14169號強制執行事件，就系爭房屋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本院卷一第76頁)，係追加併案執行之強制執行事件，且原告於起訴時已列上開強制執行事件之債權人為被告，應認與起訴之原因事實相同，除原告請求撤銷112年度司執全助第43號之執行程序係屬重複起訴由本院另以裁定駁回外，其餘追加合於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出資由參加人在桃園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興建系爭房屋，並於民國105年4月28日簽訂委建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且已給付新臺幣（下同）3,000萬元承攬款項予參加人，故系爭房屋於108年12月10日建築完成時，即由原告原始取得系爭房屋之所有權，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詎被告主張系爭房屋為參加人所有，分別聲請強制執行拍賣系爭房屋（執行債權人及執行案號詳如附表，下合稱系爭執行程序），系爭執行程序尚未終結，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5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對於系爭房屋所為之系爭執行程序應予撤銷。

二、參加人輔助原告陳稱：系爭房屋為原告出資、參加人興建，未約定參加人分得系爭房屋。參加人未經原告同意，向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申請變更系爭房屋之起造人為參加人，嗣後才與原告於107年3月2日簽立借名協議書，系爭房屋所有權才會登記在參加人名下等語。

三、被告則以：

　㈠敦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宏騰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系爭房屋於110年2月18日完成第一次登記，登記之所有權人為參加人，依土地法第43條規定，此登記有絕對效力，至於原告與參加人間內部關係，與善意第三人之被告無涉。原告非系爭房屋所有權人，提起本件訴訟顯無理由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劉璇：依系爭契約第18條，原告尚未付清委建價款3,500萬元前非系爭房屋所有權人，且系爭房屋於108年12月10日建築完成迄今已5年多，原告遲未對參加人請求返還系爭房屋，視同承認參加人為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原告非系爭房屋所有權人，無權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第三人就執行標的物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者，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強制執行法第15條定有明文。如附表編號1、3就系爭房屋之執行程序尚未終結，有本院民事紀錄科查詢表在卷可參（本院卷一第407頁），合先說明。

  ㈡次按，自己出資建築之建築物，於建築完成時，取得建築物之所有權。因其取得所有權，係屬原始取得性質，故不適用民法第758條所定非經登記不生效力之規定。查系爭契約約定為原告提供土地及出資由參加人興建，且未約定參加人可分得系爭房屋及土地（本院卷一第27至34頁），應屬承攬性質，即由出資人原告取得系爭房屋之所有權。至於系爭契約第14條僅係約定由參加人指定代理人（例如地政士）辦理移轉登記之行政手續，並非約定系爭房屋及土地登記於參加人名下。而系爭契約第18條係約定原告未付清承攬款項前不得將系爭契約之權利義務讓與他人，非謂原告未付清承攬款項前不能取得系爭房屋所有權。

　㈢惟按，強制執行法第15條所定之第三人異議之訴，以排除執行標的物之強制執行為目的，故該條所謂第三人就執行標的物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者，係指對於執行標的物有所有權、典權、留置權、質權存在情形之一者而言，若為執行標的之不動產係登記於執行債務人名下，縱令該第三人（原告）與執行債務人間有借名登記或信託登記之情形，僅享有依借名登記或信託登記關係，得請求執行債務人返還該不動產所有權之債權而已（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14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㈣查原告與參加人於107年3月2日簽立借名協議書（本院卷一第235、236頁），約定原告借用參加人名義擔任起造人，且第2條記載「甲方（原告）得隨時終止本協議。一旦終止，乙方（參加人）應立即無條件配合辦理前開不動產之起造人變更、所有權移轉或清償銀行貸款、塗銷抵押登記等手續。」，顯然除了系爭房屋起造人名義外，亦有約定將系爭房屋之所有權借名登記予參加人，則原告與參加人間就系爭房屋之所有權存在借名登記關係，嗣參加人依前開借名協議書之約定，於110年2月18日辦畢系爭房屋第一次登記後，參加人即為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本院卷一第107頁至123頁），原告僅取得於終止借名關係後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或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規定，請求參加人移轉系爭房屋所有權登記予原告之債權而已。

  ㈤原告與參加人雖於110年9月30日簽立終止借名契約（本院卷一第237、238頁），然原告僅有請求參加人返還系爭房屋之債權，原告既非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自無排除系爭執行程序之權利。從而，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15條規定，請求撤銷如附表編號1、3對於系爭房屋所為之系爭執行程序，為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予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6條本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5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吳佩玲

附表

編號 債權人 債務人 執行名義 聲請執行金額 執行案號 備註 1 敦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宏騰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智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地院112年度司票字第5840號裁定 1,950萬元 本院113年度司執助字第36號 新北地院112司執189852號囑託執行 2 協坤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智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地院112年度司裁全字第21號假扣押裁定 2,400萬元 本院112年度司執全助字第43號 新北地院112年度司執全字第54號囑託執行 3 劉璇 智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地院112年度司票字第3986號裁定 85萬元 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14169號   小計   4,435萬元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5　　日

　　　　　　　　　　　　　　　書記官　龍明珠　　　　　　　　 





